	附件：

池州市2010年度机构编制管理规定
执行情况自查表

	考核内容
	细化指标
	自查情况
	备注

	干预下级机构编制事项
	以考核、评比和达标等方式干预下级部门机构设置
	　
	　

	违反管理权限和程序设立机构
	未经批准机关同意，超政府机构限额擅自设置行政机构
	　
	　

	
	擅自增挂机构牌子，提高机构规格
	　
	　

	
	以上级业务部门干预为由，违反管理权限和程序擅自设立事业单位等
	　
	　

	
	以上级业务部门干预为由，违反管理权限和程序擅自增加内设机构等
	　
	　

	擅自增加编制和领导职数
	擅自调整不同层级的行政编制
	　
	　

	
	擅自超职数、超规格配备机关、事业单位及内设机构领导干部
	　
	　

	
	超行政编制限额配备人员等
	　
	　

	政府机构改革方案落实情况
	市政府部门未组织实施本部门“三定”规定；县（区）未组织实施县、区政府机构改革方案
	　
	　

	
	市政府部门“三定”规定未全面实施；县、区未按市委、市政府批准以及省编办备案获准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组织实施
	　
	　

	
	市政府部门未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机构改革总结、评估；县、区未严格按照省、市的规定完成机构改革总结、评估
	　
	　

	其他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的行为
	其他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的行为
	　
	　

	
	
	
	　
	　

	 注：“自查情况”填写是否存在考核内容所述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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